《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解读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从规范国家标准制定、实施和监督等方面对钢铁行业提出了具体要求；《办法》的发布，将更好发挥标准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一、《办法》提出新背景
（一）贯彻落实《标准化法》的需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下简称《标准化法》）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对国家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国家标准的范围、实施、复审等要求予以进一步明确。为了贯彻落实新《标准化法》要求，有必要修订《办法》。
（二）完善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的需要。原国家技术监督局1990年发布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管理作了统一规定，但二者在标准属性、功能定位上都有所不同，特别是新《标准化法》发布后，现有规定已不再适应新的工作要求。为了完善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构建协调配套的国家标准管理体制机制，有必要修订《办法》。
（三）实现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原国家技术监督局1990年发布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提出了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要求，对结合国情采用国际标准，推进中国标准与国外标准之间的转化运用、鼓励同步开展国家标准中外文版制定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积极推动我国标准体系更好与国际衔接协调，加强国家标准外文版制定，有必要修订《办法》。
二、《办法》发布新要求
（一）更加突出标准支撑引领。《办法》提出，制定国家标准应当有利于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实施国家战略。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标准化改革深入推进，标准化从生产贸易的技术手段上升为规范社会治理和实施国家战略层面，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凸显。
（二）更加突出全领域标准化。《办法》提出，对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国家标准（含国家标准样品）。可以看出，标准化发展要面向经济社会全领域，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标准的全覆盖，推动全领域标准化深度发展的标准体系。
（三）更加突出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办法》提出，根据国家标准实施情况，定期组织开展重点领域国家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可以看出，标准要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不仅要抓好标准的制定，更要加强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提高标准的先进性和协同性，提高国家标准应用效果和质量。
（四）更加突出标准国际转化。《办法》提出，积极推动结合国情采用国际标准；鼓励国家标准与相应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同步，加快适用国际标准的转化运用。可以看出，标准要实现先进适用国际标准及时转化、同步推进，促进我国在相关领域标准的国际化，推动我国标准体系更好与国际衔接协调。
三、落实《办法》的建议
标准作为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制度，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下一步，我们要深入学习并认真贯彻落实《办法》要求，更加重视并发挥标准化工作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着力做好以下五项重点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一）结合重点工作做好标准项目立项。《办法》将重要产品和系统、引领行业发展的相关技术纳入了国家标准的制定范畴，同时鼓励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国家标准，围绕国家科研项目和市场创新活跃领域，同步推进科技研发和标准研制。当前，我国产业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应及时将这些新产品、新技术以及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国家标准，以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以标准化服务行业创新发展。
（二）持续严格规范标准制定程序。《办法》指出，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受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负责组织开展推荐性国家标准的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复审工作，承担归口推荐性国家标准的解释工作。要持续以“公开的申报渠道、严格的审核标准、规范的管理流程”为准则，进一步规范国家标准的制定程序，从源头上保障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同时，以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依托，充分调动并利用技术委员会委员的作用严把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适用性、规范性，按照《办法》的要求，确保在18个月内全面高质量地完成国家标准计划，在现有国家标准计划平均完成率已达到95%的基础上提升至100%。
（三）持续增加标准有效供给。《办法》明确，国际标准的采用和转化运用机制，增设团体标准转化制定为国家标准的特殊程序。要继续通过加强标准比对分析，加大国际标准的转化力度，提高我国标准体系与国际标准衔接度。同时，厘清国家标准与团体标准的定位和边界，转化已不适合继续作为国家标准、但仍在市场上发挥作用的国家标准为团体标准；采信符合国家标准定位、填补国家标准空白的、已实施一段时间且实施效果良好的团体标准为国家标准，通过“总结经验、固化机制”，建立政府标准与市场标准转化的畅通渠道。
（四）促进国家标准样品再升级。《办法》强调，国家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以及有关分析试验方法，需要配套标准样品保证其有效实施的，应当制定国家标准样品；同时明确标准样品的编号规则。要继续广泛征集国家标准样品研制项目，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快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和市场急需的标准样品研制，围绕重点领域加强开展标准样品开发力度，确保标准样品的均匀性、稳定性、准确性和溯源性，加大标准样品的市场供给力度，支撑产品质量不断升级。
（五）更好促进标准实施应用。《办法》规定，国家标准的发布与实施之间应当留出合理的过渡期，国家标准发布后实施前的过渡期内，企业可在新旧版本标准间选择执行；而新版国家标准一旦实施，原国家标准即同时废止。此外，《办法》不仅明确给出了国家标准实施效果的评估内容，还规定国家标准的复审工作应与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及实施效果评估情况有机结合。要积极调研重点标准的实施应用情况，跟进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标准新旧版本衔接。同时，以点带面，建立健全覆盖标准制定实施全过程的追溯、监督和纠错机制，逐步实现标准研制、实施和信息反馈闭环管理，推动标准实施应用取得新成效。

